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潮州市潮安区凤塘宣达陶瓷制作厂日用陶瓷生产

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前公示

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，经审议，我局拟

批准《潮州市潮安区凤塘宣达陶瓷制作厂日用陶瓷生产改扩建项目环境

影响报告表》，为体现公开、公正的原则，强化公众参与，现予公示 5

个工作日，如有意见，请在公示期内来信或来电向我局反映，期满该公

示自行失效。

联系地址：潮州市潮安区政府综合楼六楼 609

联系电话：0768-5810511

传真：0768-5810511

听证告知：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，自公示之日起五个工

作日内申请人、利益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

件批复决定提出听证申请。

项目名称： 潮州市潮安区凤塘宣达陶瓷制作厂日用陶瓷生产改扩建项目

建设单位： 潮州市潮安区凤塘宣达陶瓷制作厂

建设地点： 潮州市潮安区凤塘镇凤岗村大坟片

环评机构： 江西晨晓环保有限公司

项目概况： 该项目位于潮州市潮安区凤塘镇凤岗村大坟片，主要改扩

建内容为：①增加占地面积，新建一栋 6层厂房作为生产车间；

②将现有项目生产车间改造为仓库；③淘汰现有有项目一条 25
立方的隧道窑，增加一条 25立方的快速窑及一条内直径为 12m
的圆烤花窑；④增加一批生产设备同时对设备进行重新布局，

配套完善环保处理设施。改扩建项目建成后，全厂总占地面积

5500m2，总建筑面积 15500m2，可年产日用陶瓷 30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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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要 环 境

影 响 及 预

防 或 者 减

轻 不 良 环

境 影 响 的

对 策 和 措

施：

施工期的废水主要来源包括暴雨的地表径流和建筑施工

废水，设置临时沉淀池，经油水分离器处理达标后，用于现

场道路的浇洒；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大气扬尘、机械废气、汽

车运输产生的扬尘及其尾气污染，通过湿法作业、设置冲洗

设备专用设施等方式，降低施工期间对大气环境的污染影响；

施工期噪声通过合理安排施工时间，尽量选用低噪声机械设

备或带隔声、消声的设备，减少周围声环境带来的影响；施

工期固体废物主要是建筑废料及少量的建筑垃圾，建筑垃圾

应尽可能实施回收利用，其它建筑垃圾应按潮州市有关固体

废物处理的规定要求进行处置。

运营期生产废水，采用“混凝+絮凝+沉淀”处理工艺处

理后，符合《陶瓷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25464-2010）

表 2新建企业水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的直接排放限值，通过

规范设置的排放口排入西山溪。窑炉天然气燃烧废气引至

15m排气筒（#1、#2、#3）高空排放；烤花窑天然气燃烧废

气经“水喷淋+UV光解”处理，引至 15m排气筒#4高空排

放，符合广东省地方标准《陶瓷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（DB44/2160-2019）中表 1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，其中

氟化物执行《陶瓷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25464-2010及

其修改单）中表 5新建企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。烤花过程

会产生有机废气（以非甲烷总烃计）及恶臭，废气收集后经

“水喷淋+UV 光解”处理，引至 15m排气筒#4高空排放，

非甲烷总烃排放符合广东省地方标准《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》

（DB44/27-2001）第二时段二级标准及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

度限值，恶臭满足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 （GB 14554-93）

中标准。坯体吹尘过程产生无组织颗粒物通过水帘机处理后

在车间无组织排放（生产车间一层），其他车间及仓库加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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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间通风的方式，降低粉尘造成的影响，无组织粉尘排放符

合广东省地方标准《广东省陶瓷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（DB 44/2160-2019）表 2中的现有企业和新建企业厂界无组

织排放限值；噪声源主要来源于隧道窑、快速窑、圆烤花窑、

滚压机等设备噪声，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、合理布局安装位

置，安装减振基础等减振隔声措施后，本项目设备噪声不会

对周围环境造成明显影响。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理，

并定时在垃圾堆放点消毒、杀灭害虫，避免对工作人员造成

影响；一般工业固废（陶瓷废品、生产废水污泥、废模具、

废花纸底纸及废包装材料、车间沉降粉尘、水帘机及水喷淋

装置沉渣），拟交由有处理能力的单位回收处理。

公众参与情况： 项目受理公告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。


